
 

 

嬰兒學步車商品標示基準修正總說明 

為使現行商品標示更完善，並基於國際接軌、消費者保護與企業經營效率 

間調和，經濟部推動商品標示法全盤修正，業奉總統於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公布，爰配合修正嬰兒學步車商品標示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其修正重點如

下： 

一、修正本基準名稱為「嬰幼兒學步車商品標示基準」，以與一百零八年一月十

六日修正發布之「CNS13035兒童照護用品─嬰幼兒學步車」使用名稱一致。

(修正名稱) 

二、修正本基準授權法源之條次。(修正規定第一點) 

三、修正本基準嬰幼兒學步車之定義。(修正規定第二點) 

四、修正進口商品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稱為應標示事項，以及將

警告標示及特殊警告標示之內容規定從第四點移列至第三點。(修正規定第

三點、第四點) 

五、明定本次修正之生效日期。(修正規定第五點) 

 

 

 

 

 

 

 

 

 

 



 

 

嬰兒學步車商品標示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嬰幼兒學步車商品標示基準 嬰兒學步車商品標示基準 為與「CNS13035 兒童照護用

品─嬰幼兒學步車」使用名稱

一致，爰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本基準依商品標示法第
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一、 為建立嬰兒學步車正確
標示，維護生產者信譽，
保護消費者之權益與使
用者之安全，特依商品標

示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
本基準。但外銷嬰兒學步
車商品得依輸入國規定
標示之。 

一、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

日修正公布之商品標示

法(下稱本法)，修正本基

準授權依據之條次，並酌

修文字。 

二、商品外銷時，其標示應依 

據外銷地之法令規定，爰 

刪除但書之規定。 

二、本基準所稱嬰幼兒學步

車，係指將嬰幼兒以坐姿

或站姿放置於產品內部

之結構，由車架支撐之輔

助，供其四處移動。 

二、本基準所稱嬰兒學步車，

係指適用於出生後七個

月以上十五個月以下之

嬰兒，供其乘坐，可自由

朝各方向移動，以輔助其

學習走路之裝置。 

為 使 本 基 準 適 用 範 圍 與
「CNS13035 兒童照護用品─
嬰幼兒學步車」有一致性，爰
修正本點。 

三、嬰幼兒學步車商品應標
示下列事項： 

(一)商品名稱及型號。 

(二)國內製造之商品，應標示
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
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

話。進口之商品，應標示
進口商或分裝商名稱、地
址、服務電話；及國外製
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

名稱。 

(三)原產地。 

(四)主要成分或材料。 

(五)適用之年齡（以月為單位）
及最大容許載重量(以公
斤為單位)。 

(六)製造年月或年週。 

(七)使用方法。(如裝配、調整
使用、維護或收合等操作
方法) 

(八 )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

法。 

(九)警告標示。其文字內容範

三、應標示事項： 

(一)商品名稱及型號。 

(二)製造年、月。 

(三)製造廠商之名稱、地址、
電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其為進口者，應標示

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
之名稱、地址、電話、營
利事業統一編號、原始製
造廠商之名稱、地址及原

始製造國。 

(四)適用之年齡（以月為單位）
及最大容許載重量。 

(五)主要材質或成分。 

(六)使用方法，包括裝配、使
用、維護、收合、調整等
之操作方法。 

(七)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
法。 

(八)警告標示，其內容詳如本
基準第四項第八款；如有

危害使用者安全之虞
者，應另標明特殊警告標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二款、第三款： 

(一)原第三款除應標示「原始
製造國」之規定移列第三
款外，其餘規定移列第二
款，並參考本法第六條之
應標示事項規範體例，於
本款刪除「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代理商」等，並
酌作文字修正；明定進口

商品應標示「國外製造商
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
稱」。 

(二)按本法第六條立法理由略
以，實務上進口商品在國
內銷售模式多元，尚有代
理商或經銷商等情形，尚
難逐一列舉，故代理商或
經銷商等均涵蓋在「進口
商」之範疇。為利實務運
作，業者仍得依所涉實際

情形，如實標示代理商、
經銷商或進口商。 



 

 

例如下： 

1.警告！勿於無成人注意
下使用。 

2.警告！每次使用不宜超
過 30 分鐘。 

3.警告！限於無危險障礙
之平地使用。 

4.警告！使用時，應確認嬰
幼兒雙腳著地。 

5.警告！搬動時，應先將嬰
幼兒抱離。 

6.警告！使用時，應遠離樓
梯、門檻、斜坡及水池。 

7.警告！使用時，應遠離火
爐、電熱器等熱源。 

(十)易產生特定傷害之嬰幼兒
學步車，應標明特殊警告
標示。特殊警告標示之種
類及文字內容範例如下
表： 

種類 
特殊警告
標示內容 

1.具有可
收縮或
折疊功
能者 

警告！使
用前應確
實豎立及
固定各機
件，以確保
安全。 

2.附有玩
具者 

 

警告！應
防止嬰幼
兒吞食。 

 

示。 (三)另前開進口商品倘係國內
業者以 OEM 方式委託國
外業者製造者，其與國外
製造(委製)後再進口至國
內之情況有別。因委製商
為國內廠商，爰可將「國
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
之外文名稱」標示為國內
委製商之中文名稱。 

(四)另原第三款所定「原始製
造國」，參考本法第六條之

應標示事項用語，修正為
「原產地」，並移列為第三
款。 

三、修正第四款，自原第五款

移列，並將「主要材質或

成分」修正為「主要成分

或材料」。 

四、修正第五款，自原第四款

移列，並規範最大容許載

重量，採「公斤」為單位，

以符合現行實務狀況。 

五、修正第六款，自原第二款

移列，並參考本法第六條

之應標示事項，將「製造

年、月」修正為「製造年

月或年週」。 

六、修正第七款，自原第六款

移列，並酌作標點符號及

文字修正。 

七、原第七款移列第八款。  

八、增列第九款、第十款，分

別自原第八款「警告標

示」及「特殊警告標示」

之規範移列，並修正如

下： 

(一)原第四點第八款及第九款

所定「警告標示」及「特

殊警告標示」之內容，性

質上屬於應標示事項，爰

分別移列第九款及第十

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九款及第十款序文，並

酌為文字修正。 

四、嬰幼兒學步車商品之標
示方法： 

(一)前點規定之應標示事項應
標示於本體明顯之處，且
以不易磨損之固定標籤標
示。但前點第七款規定之
事項，得以說明書方式標
示。 

(二)標示所用之文字及數字，

應大於 2.5mm×2.5mm。 

(三)標示內容應以清晰、簡明
易懂之字體、文字或圖解
說明之。 

(四)警告標示所用之字體或符
號，其顏色應與底色不同
且易於辨識，「警告」二字
字體應大於 5mm×5mm。 

 

四、 標示方法： 

(一)標示事項應標示於本體明
顯之處，且以不易磨損之
固定標籤標示。但使用方
法得以說明書方式標示。 

(二)標示所用之文字應以中文
為主，得輔以外文。 

(三)標示所用之文字及數字，
應大於 2.5mm×2.5mm。 

(四)標示內應以清晰、簡明易
懂之字體、文字或圖解說
明之。 

(五)外銷嬰兒學步車改為內銷
時，應加中文標示或附中
文說明書。 

(六)進口嬰兒學步車出售時，
應附中文標示及說明書或
警告標示，其內容不得較
原產地之標示及說明書簡
略。 

(七)警告標示所用之字體或符
號，其顏色應與底色不同
且易於辨識，「警告」或「注
意」二字字體應大於 5mm

×5mm。 

(八)警告標示之文字內容如
下: 

1.警告！勿於無成人注意
下使用。 

2.警告！每次使用不宜超
過 30 分鐘。 

3.警告！限於無危險障礙
之平地使用。 

4.警告！使用時，應確認嬰
兒雙腳著地。 

5.警告！搬動時，應先將嬰
兒抱離。 

6.警告！使用時，應遠離樓
梯、門檻、斜坡及水池。 

7.警告！使用時，應遠離火
爐、電熱器等熱源。 

(九)特殊警告標示：凡易產生

特定傷害之嬰兒學步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一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刪除原第二款，本法第十

一條已有規範，無重複規
範必要，爰予以刪除。 

四、原第三款移列第二款。 
五、原第四款移列第三款。 
六、刪除原第五款、第六款，

考量進口嬰幼兒學步車
商品出售或外銷嬰幼兒
學步車商品改為內銷
時，均屬於流通進入國內
市場陳列販賣，商品之應
標示事項自應依第三點
規定標示，至於說明書僅
為本法第十條規定應標
示事項之標示位置之
一，並未另強制規範說明
書應載明何種內容；又進

口之嬰幼兒學步車流通
進入國內市場陳列販賣
時，除應符合本法及本基
準外，本應符合消費者保
護法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第三項規定，爰刪除
原第五款及原第六款。 

七、修正第四款，自原第七款
移列，並刪除「注意」二
字，以避免與前點第八款
「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

方法」混淆。 

八、原第八款關於警告標示之
規範，性質上屬於應標示
事項，爰移列於前點第九
款。 

九、原第九款關於特殊警告標
示之規範，性質上屬於應
標示事項，爰移列於前點
第十款。 



 

 

車，應加標下列警告標
示。 

種類 
特殊警告
標示內容 

1.具有可
收縮或
折疊功
能者 

警告！使
用前應確
實豎立及
固定各機
件以確保
安全。 

2.附有玩

具者 

 

警告！應

防止嬰兒
吞食。 

 

五、本基準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生效。 

五、 本基準自民國八十八年二
月一日起施行。 

配合本法施行日期，修正本基
準之生效日期。 

 


